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

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心理健康

教育教师培训的通知》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的通

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3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就研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单位要认真落实《通知》要求，做好与年度教师培

训计划的统筹衔接，广泛动员、组织教师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

共服务平台数字学习资源，督促教师参加学习，将平台课程与

教师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实际结合起来，组织各类线上线下研讨

交流活动，深化教师学习效果。

二、各单位要做好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高辅导员的

摸底、组织，确保底数清楚、应培尽培。按学习记录证书为完

成研修学习计入教师档案。非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、辅导

员只记录学习时长，不提供学习证书。研修截止时间为 2023 年

2 月 10 日。人事处、教师发展中心将对各单位研修情况予以

通报。

三、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本项工作，教师发展中心为教

师学习提供支持服务。

联系人：涂老师 电话：15367765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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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寒假教师研修的

通知》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

2023 年 1 月 16 日

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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